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建外街道办事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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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处罚

	吊销许可证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1.已形成的执法案卷文书材料；
2.所收集的证据材料；
3.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终结审批表；
4.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理由、依据等；
5.其他相关材料。
	1.市局、区局、分局法制机构（包括案件审理室等）中从事法制审核岗位的人员；街乡镇司法所中从事法制审核岗位的人员；
2.未单独设置法制机构的，由本单位指定的负责法制工作岗位的人员负责；
3.执法队两名承办队员，执法队法制员、常务副队长和主管负责人。
	（一）材料是否完整、文书是否完备、制作是否规范；
（二）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是否合法；
（三）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四）执法对象是否认定准确；
（五）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确凿；
（六）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七）法律法规规章适用是否准确；
（八）办理意见或者裁量建议是否明确、适当；
（九）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或者职务违法，需要移送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十）其他应当法制审核的内容。
	一般情形，5个工作日审核完毕；特殊情形，延长5个工作日。
	经审核，本案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合法，执法人员具备执法资格，执法对象认定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合法、充分、确凿，程序合法，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准确，办理意见和处罚裁量建议明确、适当（违法建设等强制案件表述为：办理意见建议明确适当）；案卷材料完整，文书完备，制作规范。未发现涉嫌犯罪或者职务违法，无需移送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拟同意承办人意见，建议提交案审会集体讨论。
	在案件呈批表中签署上述法制审核意见或单独制作法制审核意见文书。


	
	
	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
	
	
	
	
	
	

	
	
	1.本市城管执法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2.本市卫生健康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元罚款、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3万元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3.本市水务机关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1万元罚款、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听证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1万元罚款、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4.本市农业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1万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10万元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5.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法人、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5万元以上或者对公民处以人民币5000元以上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拟对法人、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万元以上或者拟对公民处以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的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6.本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为：拟对公民处以超过3000元的罚款、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的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拟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按照“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执行
	
	
	
	
	
	

	
	
	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决定（参照各下放职权的部门中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的额度执行）
	
	
	
	
	
	

	
	
	没收无证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
	
	
	
	
	
	

	
	
	其他案情复杂需要法制审核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2
	行政强制
	对违法建设(包含新生违法建设及已建成违法建设)、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等作出的拆除决定
	
	
	
	
	
	

	
	
	拍卖或变卖当事人合法财物用以抵缴罚款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其他需要法制审核的重大行政强制决定
	
	
	
	
	
	

	3
	其他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执法决定
	
	
	
	
	
	

	
	
	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执法决定
	
	
	
	
	
	

	
	
	直接关系当事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执法决定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执法决定
	
	
	
	
	
	

	
	
	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者向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定
	
	
	
	
	
	

	
	
	其他需要法制审核的执法决定
	
	
	
	
	
	


